
 

金陵科技学院教学信息员工作管理规定 

金院字〔2016〕52号 

为进一步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及时反馈教学信息，鼓励和吸收学生参与教学

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特制定本规定。  

一、教学信息员工作的目的  

及时了解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情况，确保教学秩序的稳定和各门课程教学目标的

实现，促进教风、学风建设。定期反映教学信息，为学校及各院（部）合理调配和利

用教学资源，加强教学质量监控提供依据。  

二、教学信息员队伍的组成  

各院（部）遵循公开、公平的原则，推荐或组织学生选举产生教学信息员，每教

学班一名。教学信息员名单产生后报送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并经其审核认可后生效。

教学信息员队伍应保持相对稳定，如有特殊情况可作适当调整。  

三、担任教学信息员的条件  

担任教学信息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全日制在籍学生；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诚实

公正、作风正派；学习态度端正、成绩良好；责任心强，观察事物细致，有较强的组

织和协调能力，热心为同学和班级服务；有一定的分析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善

于与师生沟通，能及时反映师生的意见和建议。 

四、教学信息员的职责和任务  

(一)准时出席教学信息员会议。 

(二)认真填写教学信息反馈表，并按时递交。  

(三)广泛收集教学过程中的有关信息，如实反映教师教学情况、学生学习情况。 

(四)及时了解学校有关教学管理的各项规定和教学过程中的各种情况。 

(五)收集教学资源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意见，提出客观意见和合理建议。 

(六)承担教学质量评估中心交办的其他教学调查与教学信息的收集等任务。  

五、教学信息员的管理  

教学信息员队伍由教学质量评估中心负责组织与管理。  

六、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学质量评估中心负责解释。原《金陵科技学

院教学信息员工作条例》（金院字[2007]80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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